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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议

案》，全资子公司杭州创源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文创”）与

杭州易居永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居永创房地产”）于同日

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因经营发展需要，全资子公司杭州文创与易居永创房地产签订《房屋租赁合

同》，向其租赁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奥体万科中心 A 座 8 楼的 802 室、803 室、

804 室作为办公经营用途使用，建筑面积 1301.88 平方米，租期二年，年租金为

人民币 1568114.52 元（含税）。 

本次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法》 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名称：杭州易居永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46767767496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耿奇杰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潮路 388 号 1220 室 

经营范围：服务：企业营销策划，房产中介 



公司与杭州易居永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，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杭州易居永创房地产营

销策划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双方当事人 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杭州易居永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杭州创源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出租物业 

甲方将奥体万科中心 A 座 8 楼的 802 室、803 室、804 室（以下简称“该物

业”）出租给乙方作为办公经营用途使用。 

该物业出租的建筑面积为 1301.88 平方米。双方确认，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，

该面积为计算租金、管理费及其他各项费用的基础。乙方确认甲方的测绘规则以

及依此规则确定的建筑面积，并已进行现场勘查，对该物业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

面积、结构、朝向、材质、空间尺寸、实际得房率等奥体万科中心 A 座整体情况

均有充分了解。双方确认，若该物业实际建筑面积与约定建筑面积有差异，同意

总租金、物业费等按本合同约定计算，不作调整。 

3、租赁期限 

乙方租用该物业的期限 2023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3 月 31 日止。 

乙方享有 30 日的免租期，期限自 2023 年 04 月 01 日起至 2023 年 04 月 30 

日止。 

4、物业用途 

甲方将该物业出租给乙方作为办公经营用途使用。 

本合同签订前，甲方已向乙方出示了奥体万科中心 A 座 8 楼的《购房合同》

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《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》、《竣工验收备案证》。 

5、租金、费用及支付方式 

2023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3 月 31 日（无论乙方是否装修或是否装修完

毕，下同），该物业月租金为人民币 130676.21 元（含税），年租金为人民币

1568114.52 元（含税），（每日人民币 3.3 元（含税）/平方米/日*1301.88 平方米

*365 日）。 



租金按半年度支付，首期（2023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）租金

于本租赁合同签署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（即 4 月 10 日前支付），租金支付时

间为每季度当月 10 日，之后乙方须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支付下半年度租金，即 10

月 10 日支付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租金，以此类推（遇法定

节假日不顺延）。 

乙方应向甲方交纳相当于 1 个月租金的租赁保证金，该租赁保证金不是乙方

预付的租金、管理费或乙方使用该物业而产生的其他费用，仅是乙方履行本合同

约定义务的保证。 

租赁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130676.21 元，乙方已在 3 月 27 日缴纳人民币 100000 

元定金可做抵扣，乙方应在本租赁合同签署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（即 4 月 10 日

前）再向甲方交纳人民币 30676.21 元。租赁保证金缴纳完成后乙方方可进入该

物业进行装修。甲方收取后向乙方提供收据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租赁价格按现行市场租金协商厘定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，租赁合同按正常商

业条款及公平原则订立，租赁合同的条款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求，符合公司发展

战略。同时，公司在签订合约前，已对周边房产情况和价格进行了深入、审慎的

调研和评估，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，租金将增加公司管理费用，

具体影响金额最终以年度审计机构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。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

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

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；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

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3 月 31 日 


